
 

 

1 刑事诉讼法概述--1.3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1.3.2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制定目的密切相连，制定目的源于立法者动机，着眼宏观，任务则描述刑事诉讼

法担负的使命，是制定目的具体化和扩展。中国 《刑事诉讼法》第 2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

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

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

这条规定，中国刑事诉讼法负有三项具体任务，通过完成这些任务，保证一个根本任务的完成。（图 1-16） 

 

（一）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刑事诉讼法是决定国家刑罚权有无及其范围的程序手段，其基本功能是从诉讼程序方面保证刑法的正

确实施。因此，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地揭露犯罪，惩罚犯罪，是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首要

任务。理解和实现这一任务，有必要正确认识两对关系。 

  1.查明犯罪事实和正确应用法律的关系 

  查明犯罪事实和正确应用法律是保证正确处理案件的两个必要条件，缺一不可。查明犯罪事实是正确

应用法律的前提。犯罪行为是否客观存在、犯罪人是否确定，与刑事责任、量刑相关的基本事实和情节是

否清楚，是适用实体法的正确与否的事实基础，也是遵循程序法的重要目的所在。如果事实不清或者认定

事实错误，就会导致应用法律不准乃至错上加错。正确应用法律则是查明犯罪事实与案件得以公正处理的

中介。它要求正确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规定来处理案件，这不仅指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在查明案件事实的

基础上准确适用实体法，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准确认定罪名并适度量刑，合法、公正地解

决刑事责任问题，还指司法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依法处理诉讼程序中出现的问题。它是查明犯

罪事实的正常结果，但并非必然结果，原因是在事实清楚的条件下，能否正确应用法律，取决于司法人员

的素质持别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并可能受个案执法外部环境的影响，司法人员必须排除外来干扰，自

觉执法，敢于执法，严于执法，善于执法.才能对案件作出正确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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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准确和及时的关系 

  所谓准确，就是要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案件的事实真相，使对于犯罪事实的认定建立在可靠的

证据基础上。为此，司法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必须遵循认识的客观规律和法定的证据规则，实事

求是，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充分、切实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所谓及时，就是要求不失时机地收集证据，

尽快查明犯罪人和有关犯罪事实，在法定的时间内解决案件，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诉讼拖延。刑事诉讼法

从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于拘留、批捕、审查起诉的时限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准确和及时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及时是准确的保证，这是由刑事案件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尤其是

在犯罪活动日趋复杂，而且大多呈现出危害重、技能化、作案快、销赃毁证快等特征的情况下，司法机关

更加要注意提高办案效率，以快制快。只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限尽快调查事实，才能避免证据

的毁损消失；才能有效防止犯罪分子破坏现场、逃跑、串供和伪造证据；保证尽早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有

效地制止和打击犯罪，减少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损失，防止损害进一步扩大；才能使犯罪分子受

到及时的惩罚，充分展示法律的震慑力量和教育力量，从而平息民愤，激发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相反，过分拖延则会占用过多的司法资源，降低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及时绝不能离开准确，两者中准确

是关键，它不仅是及时的目的，同时也是及时的出发点和评价的价值尺度。由于调查犯罪事实是一个回溯

已发生事实的过程，认识规律决定了对事实判断的形成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讲准确的及时和盲目求

快，不仅无益于查明犯罪事实，还有可能导致误伤无辜，放纵罪犯，即使解决了案件，将来也会因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等原因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翻案"，反而在总体上增加了司法成本，降低了办案效率。因此，

对准确与及时的辨证关系要有正确的理解，决不可以牺牲准确为代价去追求速度和"效率"，而要牢固树立"

准确为本、准中求快、以快求准"的指导思想。 

（二）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这是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冤枉无辜既侵犯了公民权利，又放纵了真正的罪犯，给社会

造成的恶劣影响要大于放纵罪犯。因此不冤枉无辜，是古今中外司法公正的一个根本性标志，更是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必然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不仅要求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正确地惩罚犯罪，

不放纵一个坏人，同时还要求保障一切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不冤枉一个好人。在中国，公民的人身自

由和民主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任何公民，只要没有触犯法律，没有构成犯罪，就不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是相辅相成的：将法律打击的锋芒对准犯罪分子，才能为

无罪者多添一道屏障；只有切实保护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才能调动人民群众揭露犯罪、协助司法机

关和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但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保证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又有着区别于惩罚犯罪的独

立意义，而且只着眼于惩罚犯罪，并不足以保证无罪的人的权益。因为在法院最终判决作出前，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处以刑罚均处于未确定状态，不能将其视为犯罪人而加以歧视，使其在

受到事实上的刑事追究前合法权益就受到损害甚至剥夺。为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刑事诉讼法不

仅要求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度办理案件，另一方面还必须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诉讼权

利.特别是要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发生错误。同时，如果发现错误地追

究了刑事责任.必须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因此，刑事诉讼法中对辩护、回避、强

制措施的行使等涉及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问题作出了详细的制度性规定，并通过批准逮捕制度、审级制度、

审判监督制度等纠正错捕错判，及时纠正，并补偿损失。  

  虽然，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分子和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虽然是中国刑事诉讼的两项不同任务。

但任何一项任务的实现，都必须以另一项任务的实现为条件；任何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另一项任务的完成

就没有保障。如果只注意惩罚犯罪分子，忽视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就可能伤害无辜；如果只注意

保护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忽视惩罚犯罪分子，则可能放纵罪犯。归根到底，需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法律为准绳去处理案件，才能做到打击精确，不枉不纵。在查明事实和应用法律、准确和及时的关系上，

也必须从这两个任务兼顾并重的角度去把握。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犯罪嫌疑人和罪犯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因

为有重大作案嫌疑，所以法律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司法工作人员有权在法定条件下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等



 

 

限制其公民权利的手段，但是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还不确定，因此不能把他们当罪犯对待，更

不能任意剥夺他们拥有的合法权益。对于犯罪嫌疑人拥有的公民权利，如不被刑讯逼供的权利……等，应当

给予充分的保障。即便被确定为罪犯了，其仍拥有法律赋予的一定的合法权利，例如人身不受非法侵害权

等等，这些合法权利也应当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所以，对于罪犯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该有罪必罚，通

过国家刑罚权的行使惩罚犯罪，从而遏制犯罪。对于罪犯拥有法律赋予的合法权益，也应当给予充分尊重

和保障。 

（三）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斗争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体现，它本身

就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司法机关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彻底揭露各种犯罪现象及其社会的严重危害，

可以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公民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让他们了解法律保护什么、禁止什么、惩罚什么，

做到知法守法；同时调动公民同犯罪作斗争的勇气，促使他们堵塞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不给犯罪分子留下

可乘之机，并自觉行动起来，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对于那些具有犯罪的潜在因素，可能进行犯罪的分子，

则有警戒教育的作用.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以身试法，从而放弃犯罪念头。实现刑事诉讼法对公民进行法

制教育的任务，对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配合对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法的上述三项任务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的，必须全面理解，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只有圆

满完成了这三个方面的任务，才能最终完成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

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一根本任务。  

 


